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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許玉秀 

多數意見依據比例原則審查規範扣繳義務主體的規

定—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前段規定1（下稱系爭

規定1），僅於解釋理由書第三段表示，以機關、團體之主辦

會計人員及事業負責人為扣繳義務人，目的在於有效執行

「就源扣繳事項」而屬正當，卻未呈現比例原則的操作路

徑，無從得知為何審查原則是比例原則，以及究竟為何依據

比例原則可以得出系爭規定1合憲的結論，對於該解釋結論

及理由，本席因而礙難支持。對於違反扣繳義務的處罰規

定—所得稅法第一一四條第一款2前段（下稱系爭規定2）及

後段（下稱系爭規定3），多數意見僅就相關規定進行內部輕

重的比較，即認定系爭規定2合憲、系爭規定3違憲。本席

雖然認同系爭規定3違憲的結論，但對於違憲論述迴避關於

行為罰與漏稅罰的區分，以及未對系爭規定 2 進行外部比

                                                 
1 本號解釋所謂的所得稅法第 89條第 1項第 2款前段規定，包含中華民國 78年 12月
30日修正：「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
獎獎金或給與，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

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之主辦會計人員、事業負責人及執行業務者。」88
年 2 月 9 日修正：「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賽或
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

事業之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及執行業務

者。」及 95年 5月 30日修正：「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
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

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

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事業負責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 

2 本號解釋所謂的所得稅法第 114條第 1款規定，係指 78年 12月 30日及 90年 1月 3
日修正公布（90年 1月 3日僅就第 2款為修正，並未同時修正第 1款）規定：「扣繳義
務人未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

繳憑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之罰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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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即得出處罰尚未過重的結論，亦不能同意。爰提出不同

意見書說明理由如下。 

一、 義務主體的歸屬依據是責任原則 

（一） 審查依據錯誤 

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 1不違憲的理由為：課予扣繳義
務所增加的負擔亦屬合理，並非不可期待。如果只是課予人

民義務，沒有規定違反義務的效果，根本不會發生課予義務

的負擔合理與否的問題。因為既然違反義務也不至於發生負

面效果，所課予的義務只是一項道德義務，沒有法律上的負

擔，如何有合理不合理可言？合理與否，也就是義務是否過

重，也就是負擔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取決於違反義務的法律

效果，因此在審查法律效果時，才需要出動比例原則。 

多數意見同時提及並非期待不可能，正好證明審查原則

不應該是比例原則。期待可能性所評價的是人的能力問題，

人的能力是人能否承擔責任的評價要素。課予義務就是課與

責任，因為違反義務，要承擔一定的後果。有承擔後果能力

的人，才有履行義務的能力，也才能為違反義務負擔起責

任。一旦使用期待可能性作為論述依據，所審查的準據就是

責任原則。 

（二） 責任原則（歸責原則） 

誠如多數意見所稱，就源扣繳是有效實現稅捐稽徵目的

的手段，而究竟何人應該成為扣繳義務主體，第一個應該提

出的問題，不是選擇誰所造成的基本權限制比較大或比較小

的問題，而是誰在角色分配上是適當的人。角色分配的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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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取決於角色功能能否實現，而決定角色功能能否實現

有兩個要件，一個是角色的主觀實踐能力，一個是角色的客

觀實踐可能性。角色的主觀實踐能力，指的是角色本身的個

別能力；角色的客觀實踐可能性，指的是角色的行為與結果

之間，在經驗上有連結可能，行為可能是作為或不作為。這

兩種主觀及客觀實踐可能，是歸責原則的兩大要素，也是確

立歸責主體的兩個審查標準。 

二、 關於扣繳義務主體的審查論述與審查結論 

（一） 不同主體不同歸責標準？ 

系爭規定1規定機關、團體的扣繳義務主體為主辦會計

人員，事業的扣繳義務主體，則為事業負責人。多數意見認

為主辦會計人員實際執行收支事前審核及事後複核，實際參

與扣繳事務，因此應擔負扣繳義務，是合理的負擔。至於事

業負責人，則因為負責事業經營的成敗之責，對於財務支出

有監督責任，因此有扣繳義務。 

上述兩種理由，都是屬於客觀實踐可能性的判斷。只是

對於機關、團體主辦會計人員，多數意見顯然採取實質的、

物理性的判斷標準，以負責實際計算、登錄薪資的行為連結

扣繳動作，而決定義務主體，也就是歸責主體；對於事業負

責人，則提出規範性的理由，以事業負責人擔負監督職務，

而建構他們的扣繳義務。 

同樣作為歸責基礎，為何一個基礎依附於實際執行行

為，另一個基礎卻依附於法律地位，而同樣合理、同樣具有

期待可能？多數意見絲毫未有著墨。如果實際參與扣繳事

務，應該成為客觀實踐可能的判準，事業的主辦會計人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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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應該是扣繳義務人。反之，如果事業負責人的監督地位，

應該成為扣繳義務的歸責依據，則至少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修

正的扣繳單位主管，才是同樣具有監督地位的人，因為至少

在政府機關，會計系統獨立於一般行政系統，會計主管才可

能是擔負扣繳事務監督責任的人，則八十八年二月修正前的

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前段關於主辦會計人員

作為扣繳主體的規定，不可能符合責任原則。至於團體的負

責人，對於主辦會計人員，當然也有決定去留的權力，也因

此擔負監督的責任，為何不能和事業負責人具有相同地位，

多數意見顯然還需要給個交代。 

（二） 能代繳稅款之人才可能是扣繳義務人 

主辦會計人員可以進行扣繳作業，但是掏出錢來代繳稅

款的人，顯然不是主辦會計人員，而是機關、團體；事業負

責人縱使實際負擔事業經營成敗之責，而負責監督財務支

出，所代扣繳的稅款，也不是從自己的荷包掏出來。所拿出

來繳交國庫的稅款，來自機關、團體和事業。換言之，主觀

上有能力代繳稅款，因而客觀上有能力避免逃漏稅的行為

人，是機關、團體和事業。具備主觀與客觀實踐能力、能發

揮角色功能，因而能受角色分配，而成為歸責主體的，是機

關、團體和事業。相對地，從機關、團體和事業掏出錢來，

進行扣繳計算、登錄和匯報的人，都是扣繳義務的履行輔助

人，如果履行輔助人違反履行輔助義務，所負責的對象，也

應該是機關、團體和事業，對外向國家負責的，始終是作為

債務主體的機關、團體和事業。系爭規定1竟然以稅捐債務

的履行輔助人作為扣繳債務主體，甚至將違反履行輔助義

務，視為違反稅捐債務，處以漏稅罰，明顯違反責任原則。 



 5

正如同責罰相當原則，為比例原則的派生原則，而屬於

憲法原則，責任原則為自主原則的派生原則，也具有憲法位

階，違反責任原則的效果，與違反責罰相當原則相同，都是

違憲。 

三、 關於責罰相當與否的審查 

（一） 多數意見關於比例原則的審查論述 

多數意見認為違反扣繳義務，分別因已於限期內補繳或

經通知仍未補繳，而處應扣未扣或短扣稅額的一倍和三倍3，

符合比例原則。所持理由有二：其一，扣繳義務人補繳的稅

款，可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九十四條第一

項但書，向納稅義務人追償，因此對扣繳義務人並未造成過

度損害；其二、違反扣繳義務，如於限期內補繳，造成國庫

及租稅公平損害情節較輕，按應扣未扣或短扣稅額處一倍罰

鍰，符合比例原則，如果經通知仍未於限期內補繳，所違反

的是繳納稅捐義務，與納稅義務人的漏稅無二致，處應扣未

扣或短扣稅額的三倍，尚非過當，也符合比例原則。 

（二） 多數意見的輕重比較基準不明、實問虛答 

前述第一個理由基本上與比例原則的審查無關，但是卻

又剛好可以是多數意見合憲結論的反證。扣繳義務人補繳的

稅款可向納稅義務人追償，所能說明的，僅僅是扣繳義務人

承擔的扣繳義務，並不是替他人承擔納稅義務，所以稅法可

以在納稅義務之外，課特定人以扣繳義務，並不能進一步證

立違反扣繳義務的處罰是否過當。 

                                                 
3 98年 5月 27日分別修正為一倍以下、三倍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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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相反地，既然扣繳義務不同於納稅義務，違反扣繳

義務縱使有導致逃漏稅捐的可能，也不能認為與逃漏稅捐實

無二致，而處以應扣未扣或短扣稅額的一倍或三倍。 

前述第二個理由，只能說明限期內補繳與限期內未補繳

情節輕重有別，系爭規定2、3，因此有不同程度的處罰，但

是限期內補繳與限期內未補繳之間的輕重有別，並不能同時

說明處罰限期內補繳的輕不是已經過重，而處罰限期內未補

繳的重不是已經更過度的重。因此這個唯一關於比例原則的

操作，完全迴避重點、實問虛答。 

（三） 應比較實害行為與危險行為 

多數意見在審查責罰是否過當的過程當中，顯然不能釐

清違反扣繳義務與逃漏稅捐的關係，始終揮不去逃漏稅捐的

陰影，而將違反扣繳義務人視為逃漏稅捐的共同正犯，因而

對於本院釋字第三二七號解釋4以來所確立關於行為罰與漏

                                                 
4 本院釋字第 327號解釋 
解釋文：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前段：「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繳稅款，而未依

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扣

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但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

半處罰」，旨在掌握稅源資料，維護租稅公平，就違反此項法律上作為義務應予制裁部

分，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抵觸。惟對於扣繳義務人已將所扣稅款依限向

國庫繳清，僅逾期申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仍依應扣繳稅額固定之比例處以罰鍰，又無

合理最高額之限制，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 
理由書：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前

段：「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繳稅款，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但最低不得

少於一千五百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乃對扣繳義務人未於法定期限

填報或填發之制裁規定。其就違反義務者，課以一定之制裁，係為貫徹扣繳制度，督促

扣繳義務人善盡其應盡之作為義務，俾稽徵機關得以掌握稅源資料，達成維護租稅公平

並確保國庫收入之必要手段，並非徒然增加扣繳義務人之負擔，就違反此項法律上作為

義務應予制裁部分而言，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抵觸。惟對於扣繳義務人

已將所扣繳稅款依限向國庫繳清，僅逾期申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仍依應扣繳稅額固定

之比例處以罰鍰，又無合理最高額之限制，有導致處罰過重之情形，應由有關機關檢討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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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罰的區別，視而不見。 

行為罰與漏稅罰的關係，不妨從實害行為與危險行為的

關係加以理解。稅法上的逃漏稅捐就是稅法上的實害犯，稅

法上許多協力義務的設計，目的都在於防止逃漏稅捐，而各

種協力義務的違反，與逃漏稅捐有著遠近不同的因果關聯，

違反協力義務的行為，因為有導致逃漏稅捐的可能，所以是

逃漏稅捐的危險犯。實害犯與危險犯的處罰，當然必須有差

別，而危險犯當中更可能因為與逃漏稅捐的因果關聯較不緊

密，而處罰更輕，或者賦予處罰以外的法律效果。 

（四） 應區分故意、過失、有無實害 

這些危險犯當中，有的並沒有造成逃漏稅捐的後果，有

的出於故意，有的出於過失。縱使經通知未於限期內補扣

繳，也可能因為疏於注意通知或有正當理由不知有通知，以

致繼續未盡扣繳義務，如果一律視為逃漏稅捐的正犯或共同

正犯或幫助犯而加以處罰，顯然過度。尤其在納稅義務人詳

實申報而已繳納稅捐的情況下，根本沒有逃漏稅捐的情事發

生，如果凡是通知補繳而於限期內未補扣繳，即認為等於違

反繳納稅捐的義務，顯然屬於過度評價。至於系爭規定2對

於經通知已經補扣繳的情形，即處以應扣未扣或短扣稅額一

倍的罰鍰，處罰是否過重，更是不難判斷。無論如何，扣繳

義務人違反的都只是扣繳的協力義務，縱使有納稅義務的所

得人不在中華民國境內（解釋理由書第五段），而使得稅收

短漏，也斷不能將違反協力義務與納稅義務的違反相同評

價，尤其當納稅義務人如有漏報、短報，經通知補繳，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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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繳而可以不受任何處罰5，或僅受罰滯報金（所得稅法第

108條第1項6、第108條之1第1項7參照）時，扣繳義務人

違反扣繳義務，但經通知已經補繳，竟要受應扣未扣或短扣

稅額一倍罰鍰的處罰，還可以認為處罰尚未過重嗎？ 

（五） 違反履行輔助義務的處罰 

機關、團體的主辦會計人員，是代理機關、團體履行扣

繳義務，事業負責人是代表事業履行扣繳義務，如有違反，

是對機關、團體、事業背信的問題，縱使稅法認為有一併處

罰的必要，也應該比對扣繳義務主體的處罰輕。何況事業負

責人往往擁有事業較為多數的財產，對事業的處罰，當然已

經及於事業負責人。 

（六） 結論：責罰不相當、與比例原則不符 

系爭規定2和3未區分納稅義務與扣繳協力義務，亦未

區分是否確實導致逃漏稅捐，更未區分故意或過失違反扣繳

義務，對於已於限期內補繳的情形，處以應扣未扣或短扣稅

額的一倍罰鍰，對於未於限期內補繳的情形，甚至對於已補

繳但未按實補報扣繳憑單的情形，處以應扣未扣或短扣稅額

                                                 
5 請見附件，
http://www.ntx.gov.tw/Download/Announce/970647%E9%99%84%E4%BB%B6.doc（最後
瀏覽：99年 3月 26日） 

6 所得稅法第 108條第 1項：「納稅義務人違反第七十一條規定，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
而已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補辦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

稅額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百分之十滯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

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百分

之十滯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7 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1 第 1 項：「營利事業違反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未依限辦理
未分配盈餘申報，而已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補辦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

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者，應按核定應加徵之稅額另徵百分之十滯報金。但

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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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倍罰鍰，顯然責罰不相當，與比例原則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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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營利事業或個人短漏報或未申報基本所得額，致短漏報基本稅額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處罰情形一覽表 

違章情形 
（營利事業所得稅）

漏稅額 裁罰倍數 
（按所漏稅額）

減輕裁罰倍數 

（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

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 
減免處罰標準 

10 萬元以下 0.5倍 0.4倍 
已申報案件 

超過 10 萬元 1倍 0.8倍 

10 萬元以下 0.75倍 0.6倍 
未申報案件 

超過 10 萬元 1.5倍 1.2倍 

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1萬元以下

者；但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

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

所漏稅額在2萬元以下者免予處

罰。 

漏稅額計算公式 

1.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小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2.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大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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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情形（綜合所得稅） 
裁罰倍數 

（按所漏稅額） 
減免處罰標準 

1.短漏報所得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

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0.2倍 

2. 短漏報所得非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

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0.5倍 

已申報案件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夫妻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者。 

（2）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者。 

（3）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者。 

1倍 

1.未申報所得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

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0.4倍 

2.未申報所得非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

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1倍 未申報案件 

3. 有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者。 1.5倍 

1.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

得，屬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法應彙

報稽徵機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不包括執行業務

所得格式代號9A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

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

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資料，且屬納稅

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或稽徵機關申請查

詢，而該機關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者，免予處罰。 

2.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上開情形，而其經調

查核定有依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25萬元以下或其

所漏稅額在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且無夫妻所得分開申報

逃漏所得稅、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或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情

形之一者，免予處罰。 

漏稅額計算公式 漏稅額＝核定基本稅額－自行繳納之結算稅額－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漏報一般所得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